
正本

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　函

廢止貴公司第三方支付服務機構服務能量登錄資格，請查

照。

依據《第三方支付服務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辦法》（下

稱第三方打擊資恐辦法）第5條之1第2項、本署112年「第
三方支付服務機構服務能量登錄申請須知」（下稱本須

知）第17點及第18點規定辦理。
本署於113年1月24日至貴公司登記地址辦理第三方支付服
務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現地查核，經查貴公司業已搬離

登記地址，有與第三方支付服務機構服務能量登錄資料不

符之情形，本署以113年1月31日數授產經字第1134000086
號函，請貴公司於113年2月2日前完成改善並以公文函復
本署，因公文無法送達，已完成公示送達程序，自公告於

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網站之日起（刊登日期為113年2月
19日），經20日發生送達效力。
截至113年3月26日，貴公司未完成改善，依據《第三方打
擊資恐辦法》第5條之1第2項、112年「本須知」第17點規
定略以，第三方支付服務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本部得廢

止其登錄：二、申請計畫書所載內容已與現況不符。貴公

受文者：揚盛股份有限公司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4月1日
發文字號：產經字第1134000242號

主旨：

說明：

一、

二、

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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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現已搬離登記地址且未配合本署辦理現地查核，查有與

登錄資料不符之情形，本署依上開規定廢止第三方支付服

務機構服務能量登錄資格。

另依據112年本須知第18點規定，貴公司自本函發文日期
起，2年內不得再提出第三方支付服務機構服務能量登錄
之申請。

貴公司如對本處分不服，請依《訴願法》第14條及第58條
規定，自本處分送達翌日起30日內，繕具訴願書兩份逕送
本署，並由本署陳轉數位發展部提起訴願。

正本：揚盛股份有限公司
副本：

署長 　呂 正 華

四、

五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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